
普陀区财政局

2020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

• 本报告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要求编制。

• 报告综合了区财政局各工作部门相关工作。

• 报告数据统计期限：2020年1月1日-2020年12月

31日

概 述



1．回应社会关切

深入解读重要政策，

规范性文件政策解

读配套率达到

100%。



2 .及时回应舆论

关切，做好依申

请公开回应2次。



3.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

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， 公

开人大建议提案12件，政协建

议提案11件，党代表提案3件。



4 . 推进重大决策部署执行公开

跟踪督查“三服务”活动开

展情况，调研走访解决问题

103项，办结率100%。



5．强化财政领域信息公开

重点做好产业扶持、预算执

行、国有企业等社会高度关注、

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领域的信息公

开工作。



主动公开

3

15

0

5

10

15

本年新公开 对外总公开

规范性文件



0

0

35

5

0 5 10 15 20 25 30 35 40

行政强制

行政处罚

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

行政许可

处理决定数量



办理结果, 予以公开, 0, 0% 办理结果, 部分公开, 0, 0%

办理结果, 不予公开, 0, 0% 办理结果, 无法提供, 0, 0%

办理结果, 其他处

理, 2, 100%

办

理

结

果

予以公开

部分公开

不予公开

无法提供

其他处理

申请人情况, 

自然人, 2, 
100%

申请人情况, 

法律服务机构, 
0, 0%

申请人情况

自然

人

依申请公开



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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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区财政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要求，基本实

现应公开尽公开，但也存在公开格式不统一等问题。在今年对已公开文

件的主题分类、服务对象和发文字号等政府网站栏目信息的部分相应字

段进行补全的基础上

存在问题



下步，我局认真做好政务公开的规划化，对未来公开的政务信息，

严格按照浙江省政府网站信息发布格式规范操作说明要求，进行统一设

置，确保公开格式、内容、类目规范和统一。

改进措施



普陀区财政局

2021年1月


